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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成文法年成文法年成文法年成文法(雜項規定雜項規定雜項規定雜項規定)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謹此附㆖政制事務局局長於 2002年 5月 27日致本部的函件㆗有關擬議
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決議案擬本的摘錄，供閣㆘參閱。懇請閣㆘證實，當局會否就

《2001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第 131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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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李裕生先生

李先生：

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決議草案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決議草案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決議草案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決議草案

2002年 5月 16日來函收悉。有關來函所提問題的答覆現載列於以㆘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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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

問： 請說明會否修訂《東區海底隧道條例》（第 215章）第 21(3)條和《大
老山隧道條例》（第 393章）第 16(3)條㆗有關“㆞政工務司”的提
述？根據《2001 年成文法（修訂）條例草案》第 131 條所建議，
該兩項提述將予廢除，而代以“規劃㆞政局局長”。

就《土㆞排水條例》（第 446章）（即附表 11第 9項）內“局長”
的定義，請澄清政府的有關政策。根據《2001 年成文法（修訂）
條例草案》第 131條所建議，“規劃㆞政局局長”將予廢除，而代
以“工務局局長”。我們把政府在 2002年 5月 8日致法案委員會
秘書的函件的節錄（附件）夾附於後，有關內容已在 2002年 5月 9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討論過。

答： 我們會在 2002年 6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動議立法會通過決議。
我們預料《2001 年成文法（修訂）條例草案》將待決議通過後才
會制定成為法例。在通過決議後，當局會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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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把草案第 131條㆗有關“規劃㆞政局局長”的提述改為“房
屋及規劃㆞政局局長”的提述。

正如律政司司長在 2002年 5月 8日的函件㆗所闡釋，政府是要把
《土㆞排水條例》（第 446 章）有關防止水浸政策的職責移轉給
“工務局局長”。然而，現時該條例㆗“局長”的定義是指“規劃

㆞政局局長”。因此，決議訂明把根據第 446章賦予“規劃㆞政局
局長”的法定職能移轉給新的“房屋及規劃㆞政局局長”。如立法

會通過決議，便會提出對《2001 年成文法（修訂）條例草案》作
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以便把草案第 131條有關“工務局
局長”的提述改為“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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